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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 

內政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22 日 

台內營字第 1020800035 號 

修正「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與人員認可基準」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

檢查人認可要點」，並修正全文，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 

部  長 李鴻源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修正規定 

一、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之

二第一項有關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以下簡稱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

人）認可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應委託領有本部核發認可證之專業機構或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

執業技師之專業檢查人，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辦

理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簽證工作。 
   非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技師之專業檢查人，由專業機構聘用辦理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及簽證工作。 
三、本部認可之專業檢查人分為防火避難設施類及設備安全類等二類。 
   前項二類之專業檢查人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 防火避難設施類： 
１、 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 
２、 依法登記開業之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機械工程技師、冷凍空

調工程技師及消防設備師，並參加本部主辦或委託相關機關、團體舉辦講習訓練達七小

時以上，經測驗合格取得結業證明文件者。 
３、 領有建築工程管理、營造工程管理、建築物室內設計、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理等相關

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或領有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登記證、工地主任結業

證書，並參加本部主辦或委託相關機關、團體舉辦講習訓練達二十一小時以上，經測驗

合格取得結業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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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備安全類： 
１、 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 
２、 依法登記開業之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機械工程技師、冷凍空

調工程技師及消防設備師，並參加本部主辦或委託相關機關、團體舉辦講習訓練達七小

時以上，經測驗合格取得結業證明文件者。 
３、 領有昇降機裝修、機械停車設備裝修、室內配線（屋內線路裝修）、冷凍空調裝修等相

關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並參加本部主辦或委託相關機關、團體舉辦講習訓練達二十一

小時以上，經測驗合格取得結業證明文件者。 
   前項結業證明文件有效期限為三年，於有效期限內未依第四點申請核發專業檢查人認可

證者，應重新參加講習訓練。 
   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前領有講習結業證書且未申領專業檢

查人認可證者，於本要點修正生效之日起一年內向本部申請核發認可證，不受前二項之限

制。 
四、 具第三點資格者，得檢附下列文件，向本部申請核發專業檢查人認可證，未領得認可證，不

得執行本辦法相關檢查及簽證工作： 
(一) 申請書（附表一）。 
(二)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或講習結業證明文件正本。 

五、 專業檢查人認可證有效期限為三年，專業檢查人於領得認可證後三年內應參加本部主辦或委

託相關機構、團體舉辦之回訓課程達七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始得申請換發認可證。 
六、 專業檢查人應於認可證有效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檢附下列文件向本部申請換發認可證： 

(一) 申請書。 
(二) 原領認可證正本。 
(三) 第五點規定之回訓證明文件。 

   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後二年內，專業檢查人依前項規定期

限申請換發認可證時，得免附回訓證明文件。 
七、專業機構應具有下列條件： 

(一) 法人組織。 
(二) 置有專任之防火避難設施類專業檢查人七人以上。但專業檢查人為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或

執業技師者，得為兼任並抵減專任人數。 
(三) 置有專任之設備安全類專業檢查人三人以上。但專業檢查人為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或執業

技師者，得為兼任並抵減專任人數。 
   專業機構申請公司登記時，其名稱應標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字樣。 
八、 專業機構於辦理法人登記後，檢附下列文件，向本部申請認可證；未領得認可證者，不得執

行本辦法相關檢查工作： 
(一) 申請書（附表二）。 
(二)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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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擬聘專業檢查人名冊及其取得講習結業或回訓時數證明文件影本、受聘意願書正本。 
(四) 業務執行規範：包括專業機構組織、內部人員管理、檢查客體管理及其他檢查相關業務執

行規範。 
(五) 檢查作業手冊：包括檢查作業流程、檢查法令依據、檢查報告書製作、改善計畫書製作及

檢查案例分析。 
九、 專業機構認可證有效期限為三年，專業機構應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檢附下列文件向本部

申請換發認可證： 
(一) 申請書。 
(二) 原領認可證正本。 
(三)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 專業檢查人名冊及其認可證影本。 

   專業機構有變更公司名稱、代表人、公司所在地等情事時，應檢附前項規定文件申請換

發認可證。 
十、 專業機構所屬專業檢查人離職或死亡時，專業機構應於一個月內通報本部註銷其認可證。 
   專業機構之專業檢查人因離職、死亡或經廢止認可致不足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規定人數時，專業機構應於二個月內依規定補足專業檢查人之數額。 
十一、 專業機構辦理停業時，應將原領認可證送繳本部註銷。於申請復業核准後，得依第九點向

本部申請換發認可證。 
   專業機構辦理歇業與專業檢查人註銷開（執）業登記時，應將原領認可證送繳本部註

銷。未送繳者，本部得逕行註銷其認可證。 
十二、本部停止受理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申請換發認可證之原因及期限，依附表三辦理。 
十三、 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有附表四所列重大違法情節者，本部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一項

規定廢止其認可。 
十四、 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經本部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廢止認可者，自該處分送

達之日起三年內，不得重新申請認可。 
   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於前項期限屆滿後，專業檢查人應依第三點及第四點重新取得

講習結業證明文件後申請認可；專業機構應依第七點及第八點重新申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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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認可證申請書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認可證申請書 

□ 茲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第四點、第六點規定，檢同有關書件，申請核

（換）發專業檢查人認可證。 
□茲檢同有關書件，申請註銷專業檢查人認可證。 
 此致 內政部 

申請人            （簽名及蓋章）

年  月  日

申請或登記事由 

□新申請認可 
□認可有效期限屆滿申請換發 
□變更登記（說明：                    ）

□註銷認可證 
□其他（說明：                       ）

二吋彩色照片 
黏貼處 

（照片需近三個月內

拍攝，註銷認可證者

免附） 
有無停止核

（換）發認可證

之規定情事 

□ 原領認可證有效期限內未有本要點第十二點附表三及第十三

點附表四所示情節。 
□ 原領認可證有效期限內涉有本要點第十二點附表三及第十三

點附表四所示情節，但經提起訴願作成處分撤銷之決定。 

檢
附
文
件 

1. 講習結業或回訓

時數證明文件 
2. 建築師開業或技

師執業證明文件

3. 原領認可證 4. 註銷開（執）業

登記證明文件 
5. 其他文件 
（說明：       ）

□正本    件 □影本    件 □正本    件
□正本    件

□影本    件

□正本    件 
□影本    件 

專
業
檢
查
人
基
本
資
料 

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連絡電話 （  ） 

服務機構或 
事務所名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認可類別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類 
□建築物設備安全類 

原領認可證 
字號 

 

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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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認可證申請書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認可證申請書 
第一頁 

共二頁 

□ 茲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第八點、第九點規定，檢同有關書件，申請核

（換）發專業機構認可證。 
□茲檢同有關書件，申請註銷所屬專業檢查人認可證。 
 此致 內政部 
 申請單位            
 負責人             （簽名蓋章）

年  月  日

一、 申請或登記事由 

□新設申請認可 
□認可有效期限屆滿申請換發 
□停業報備（原領認可證正本送繳註銷） 
□歇業註銷登記（原領認可證正本送繳註銷）  
□變更登記（說明：                             ）

□其他（請說明：                              ）

二、 有無停止核（換）

發認可證之規定情

事 

□原領認可證有效期限內未有本要點第十二點附表三及第十三點附表四所示情節。

□ 原領認可證有效期限內涉有本要點第十二點附表三及第十三點附表四所示情節，

但經提起訴願作成處分撤銷之決定。 

三
、
檢
附
文
件 

1. 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 
2. 所屬專業

檢查人認

可證（參

訓證明文

件） 

3. 業務執行

規範 
4. 檢查作業

手冊  
5. 原領專業

機構認可

證 

6. 停業或歇

業證明文

件 

7. 其他文件

說明： 

□正本  件 
□影本  件 

□正本  件 
□影本  件 

□正本  件 □正本  件 □正本  件
□正本  件 
□影本  件 

□正本  件

□影本  件

四
、
專
業
機
構
基
本
資
料 

機構名稱  

法定代理人  
法定代理人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法人登記字號  
專業機構

認可證字號
 

法人登記地址 □□□－□□ 

連絡地址 □□□－□□ 

連絡電話 （  ） 傳真 （  ）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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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附表】       專業機構所屬專業檢查人名冊 
第二頁 

共二頁 

認可 
類別 

編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講習結業或回訓 
證明文件字號 

講習結業或回訓 
證明取得日期 

聘用方式

及
設
備
安
全
類 

建
築
物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建
築
物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類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建
築
物
設
備
安
全
類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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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停止換發認可證認定表 

 停止換發原因 停止換發期限 

一
、
專
業
機
構 

1. 申請換發認可證所附文件不實。 

停止換發期限三年 2. 由非所屬之專業檢查人辦理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簽證

工作，經查屬實。 

所屬專業檢查人之數額不足，經本部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補足人數者。 
停止換發期限二年 

1. 專業機構停業未依第十一點規定繳回原領認可證。 

停止換發期限一年 2. 未依業務執行規範、檢查作業手冊執行業務，經查屬

實。 

二
、
專
業
檢
查
人 

1. 申請換發認可證所附文件不實。 

停止換發期限三年 

2. 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經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作成處分並

彙報本部有案，其簽證不實情事於原領認可證之有效期

限內累計次數超過六次者（以處分書發文日為累計依

據）。 

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經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作成處分並彙報

本部有案，其簽證不實情事於原領認可證之有效期限內累

計次數有四次以上、六次以下。 

停止換發期限二年 

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經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作成處分並彙報

本部有案，其簽證不實情事於原領認可證之有效期限內累

計次數有三次以下。 

停止換發期限一年 

說明： 本表所稱專業檢查人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其簽證不實情事於

原領認可證之有效期限內累計次數之計算方式，以專業檢查人認可證登載認可日期、有效

日期，及各直轄市、縣（市）、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處分書發文日期為認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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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廢止認可認定表 

 違法情節 

一、專業機構 

1. 所屬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之建築物，有發生火災事故致人員死亡或重傷，且

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有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情

事，作成處分並彙報本部有案。 

2. 由非所屬之專業檢查人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經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作成處分並彙報本部者。 

二、專業檢查人 

1. 檢查簽證之建築物發生火災事故致人員死亡或重傷，且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查有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情事，作成處分並彙報

本部有案。 

2. 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本

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作成處分並彙報本部有案，其簽證不實情事於一年內

累計次數達三次以上且累計課處罰鍰之金額達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3. 出借認可證供他人使用，經查屬實。 

說明： 本表所稱專業檢查人辦理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不實，其簽證不實情事於

一年內累計次數之計算方式，不限於原領認可證之有效期限（即換發認可證後仍累計

之）。 

 

公告及送達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公告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21 日 

移署服南一定字第 10200156352 號 

主  旨：公示送達 LESCROART AARON HAHN 等 11 人（名冊如附件）之註銷外僑居留證處

分。 
依  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及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 外僑 LESCROART AARON HAHN 等 11 人於居留期間內，居留原因消失，爰依法廢

止其居留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留證。 




